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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1/2021_2022__E8_B4_B5_

E5_B7_9E2009_c29_601638.htm 关于2009年度国际商务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地人事局，商务

局，省直有关部门：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2009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的通知

》(人社厅发[2008]75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

心、商务部培训中心《关于做好2009年度国际商务专业人员

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人考中心函[2009]12号)精神

，为做好2009年度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报名条件和免试条件 国际商务专

业人员职业资格分为从业资格和执业资格。外销员为国际商

务专业的从业资格，是从事国际商务专业工作的基本条件.国

际商务师为国际商务专业的执业资格，是从事国际商务专业

工作关键岗位的必备条件。 (一)参加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考试

的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恪守职

业道德。 (二)申请参加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考试人员，须经

本人工作单位审核同意，还必须具备在有效期限内的全国职

称外语等级考试B级以上的合格证或60分以上(含60分)的成绩

通知单，并具备下列条件： 1、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外

经贸类专业工作满5年。 2、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外经贸

类专业工作满4年。 3、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

事外经贸类专业工作满2年。 4、取得硕士学位，从事外经贸

类专业工作满1年。 5、取得博士学位。 6、取得外销员从业

资格，从事外经贸类专业工作满8年。 (三)参加外销员从业资



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第(一)条外，还须具有中专以上学历

。按照原人事部办公厅《关于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安

排和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45号)的规定

，参加外销员从业资格考试的，“在报名时，对尚未获得学

历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持能够证明其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

有效证明(如学生证等)和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到本地区

相应专业考试考务管理机构报名。” (四)免试条件 已取得原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发的外销员资格证书(在5年有效期内)

，并符合外销员从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可免试“外

经贸外语”科目，只参加“外经贸综合业务”科目的考试。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组织的外销员资格考试单科成绩无效

。 二、考试时间及科目 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考试9月 12日上

午8：3011：30国际商务理论与实务(执业)业务外语科目参加

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B级以上的考试 下午14：0017：00国际

商务专业知识(执业) 外销员从业资格考试 上午8：3011：30外

经贸综合 业务(从业)外经贸外语分英语、俄语、日语、法语4

个语种 下午14：0017：00外经贸外语笔试(从业) 9月13日上

午8：30开始，每个考生10分钟，一天考完外经贸外语口试 国

际商务理论与实务、国际商务专业知识、外经贸综合业务三

科试卷由客观题和主观题组成，客观题部分在答题卡上作答

，主观题部分在试卷上作答。外经贸外语(笔试)科目全部在

试卷上作答。 考生应考时，应携带黑色墨水的钢笔或签字笔(

用于主观题答题)，2B铅笔、橡皮，不得使用涂改带(液)。 三

、报名时间及方法 1、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考试一律采用

网上报名，请考生开通建设银行或工商银行的网上银行业务

，在网上进行缴费。考生请于2009年6月10日至30日，登陆贵



州人事考试信息网www.gzpta.gov.cn,填写本人真实信息进行网

上报名，上传本人电子照片后(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jpg格式，

宽度为180像素、高宽比为1.2-1.3，大小10-20kb之间)，由贵

州省商务厅人事处在考生报名后3个工作日内在网上进行资格

审查，资格审查通过后的考生请于2009年7月10日17：00时前

在网上进行缴费确认。 网上报名技术咨询电话

：0851-6810676，资格审查咨询电话：8555505。 2、报考人员

在缴费确认后，才能视为报名成功。并请于2009年9月7日

至11日16：00前登录www.gzpta.gov.cn打印准考证。 四、证书

发放 考试合格，由省人事厅颁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

印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共同用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销员从业资格证书》。执业(从业)资格证书全国范围内有效

。参加国际商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合格人员，在

考试三个月后携带准考证和有关证件及证明材料原件到省商

务厅人事处进行资格复核，复核合格者方能领取合格证书，

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参加考试并合格的，当年全部科目成绩

无效，不得颁发合格证书。 取得外销员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用人单位可根据需要，聘任助理国际商务师或其它经济系

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取得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用人单位可根据需要，聘任国际商务师或其它经济系列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 各地、各单位接本通知后，要做好广泛的宣

传工作，确保专业技术人员能及时报名参加考试。 把国际商

务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欢迎进入：2009年国际商务师课程免费

试听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国际商务师、百考试题论坛

国际商务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